《广东省历史文化名村梅州市兴宁市石马镇刁田村保护规划（2021—2035年）》 （批后公示稿）


一、项目概述
（1） [bookmark: _Toc93518416]编制目的
[bookmark: _Hlk161822759]为加强刁田村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和历史文化的传承，特编制《广东省历史文化名村梅州市兴宁市石马镇刁田村保护规划（2021-2035年）》。本规划为刁田村历史文化名村的历史文化遗产、历史风貌的整体保护提供管理依据。 
（2） [bookmark: _Toc93518418]规划范围
研究范围：石马镇刁田村村域，总面积约581.57公顷。
[bookmark: _Hlk209961485]名村范围：传统建筑和历史文化要素集中区域，总面积约99.9公顷。其中保护范围面积26.1公顷（核心保护范围面积8.17公顷，建设控制地带范围面积17.93公顷）。
（3） [bookmark: _Toc93518419]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2021-2035年。其中，近期2021年至2025年，远期2026年至2035年。
（4） [bookmark: _Toc93518423]规划目标
1. 保护好各历史文化遗产及其历史环境，保护刁田村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继承和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突出并发扬刁田村历史文化名村的价值与特色。
2. [bookmark: _Toc27359]处理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村镇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形成“保护——发展——保护”的良性循环。
二、历史文化价值、特色与保护对象
（1） [bookmark: _Toc93518427]历史文化价值和特色
1. 客家农耕文化和传统村落风貌的生动载体。村庄选址和肌理具有典型的客家山区村庄风格，是刁田村农耕文化的重要载体，充分反映了客家传统村落的自然景观空间形态。
2. 客家建筑风格与社会民俗风貌的历史见证。历史文化厚重，保存有较大规模的客家特色古民居，传统建筑多建于明、清两朝时期，造型独特，形式多样。
3. 特色人文价值与名人事迹涌现的风情画卷。人杰地灵，历史上涌现出不少杰出人物，名人事迹层出不穷。
4. 民风民俗丰富与传统文化多彩的民俗宝库。民风民俗等传统文化丰富多彩，以姓氏为单位的祖屋节庆活动仍然较活跃。
5. 客家特色鲜明与艺术价值显著的文化聚落。特色价值显著，主要体现在村域的建筑、文化、地名、艺术、社会、经济、科学等方面，见证了自明清以来该地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色，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2） [bookmark: _Toc93518428]保护要素和主题
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需做到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既要保护单体建筑，也要保护街巷街区、村庄格局，还要保护好自然景观、人文环境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自然景观环境的保护：山林保护，保护村域内的山林及植被。河流的保护，加强对石马河、刁田河及其支系的保护。农田保护，严格依法保护基本农田和耕地，避免非法占用或破坏或废弃。
传统格局的保护：保护刁田村“四面环山，中间盆地”的传统格局。
[bookmark: _Hlk194505943]传统建筑的分类保护：采取“保护、维修、改善、保留、整治”五类分级保护和整治刁田村村内现存的16栋传统民居。
历史环境要素的保护：保护村域内重要节点的建筑风貌、环境格局，包括建筑本身，以及风水塘、周边植被等环境要素。
非物质文化遗产及特色民俗文化保护：做好建档和挂牌工作，保护刁田村村内尚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特色民俗文化传承的基本条件。
[bookmark: _Toc16031]三、村域的总体保护
（1） [bookmark: _Toc26747]村域总体保护要求
历史文化名村的建设活动应满足《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2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历史文化名村应当整体保护，保持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不得改变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
[bookmark: _Hlk209961720]相关建设工程选址，应当尽可能避开历史建筑；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应当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对历史建筑实施原址保护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确定保护措施，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因公共利益需要进行建设活动，对历史建筑无法实施原址保护、必须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Hlk209961742]历史建筑进行外部修缮装饰、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的，应当由保护责任人提出申请，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2） [bookmark: _Toc93518430]村域总体保护的策略
（1）通过山、林、水、田等关键要素保护整体生态格局，构建村域的整体生态框架，延续原有的自然景观格局，保护村落的完整性。
（2）保护传统建筑、街巷风貌、历史环境要素和传统文化等遗产以延续文化脉络，构建名村的历史文化底蕴。
（3）结合环境提升改善名村及其周边建成环境，以村内传统的石马山歌、石马洞藏米酒工艺、舞狮、接花灯等传统文化为依托，开展宣传村内节庆活动。
[bookmark: OLE_LINK28]（4）合理利用保护建筑，植入文化展示与旅游功能，提升村庄服务水平，适度发展旅游业，增加村民收入。
（3） [bookmark: _Toc93518431]村域范围的保护重点
（1）山体和林地植被的保护。
（2）水体和农田的保护。
（3）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敦善围（人民大厦）、朝阳第、松竹围的3处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推荐历史建筑张家祠（达德围）的保护；日升围、善继围、敦厚围、万石围等4处推荐传统风貌建筑的保护；善继围阶梯、朝阳第路面等历史街巷构成要素；日升古井、松竹围古井、四角楼南侧古井、万石围南侧古井、朝阳古井、滋德第古井、朴树、山牡荆等历史环境要素；石马山歌、石马洞藏米酒工艺、舞狮、升灯仪式、接花灯、编织工艺、制作花灯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四、名村保护范围的保护
（1） [bookmark: _Toc93518433]保护范围与等级
（1）规划核心保护范围面积8.17公顷。为保证重要文物古迹的完整和安全所必须控制的周围地段，北至近日围南部村道，南至敦厚围，西至四角楼，东至敦善围（人民大厦）东部村道。
[bookmark: _Hlk183708808]保护内容：名村的空间街巷格局及景观风貌；敦善围（人民大厦）、朝阳第2处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日升围、善继围、张家祠（达德围）、敦厚围、万石围共5处保存完好的客家特色古民居及周边环境。
（2）建设控制地带总面积17.93公顷。从主要景观视点向四周眺望时景观的完整性，形成建筑—院落—水塘—农田的历史格局的角度考虑，将村落的其他建成区域以及与名村联系紧密的其他要素集中分布区域划为建设控制地带，是未来村落需要重点建设控制的区域。
保护内容：名村的历史格局、环境、历史风貌；环绕名村的山体和农田。
（3）环境协调区：总面积73.79公顷。是名村传统风貌的外延与缓冲区域，包含了一定范围内的农田、山体、植被、河流、道路等。
保护内容：环绕名村的山体、农田、植被、河流、道路。
（2） [bookmark: _Toc93518434]保护控制要求
(1) 总体要求
历史文化名村的建设活动应满足《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2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历史文化名村应当整体保护，保持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不得改变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
相关建设工程选址，应当尽可能避开历史建筑；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应当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对历史建筑实施原址保护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确定保护措施，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Hlk209961803]因公共利益需要进行建设活动，对历史建筑无法实施原址保护、必须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历史建筑进行外部修缮装饰、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的，应当由保护责任人提出申请，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涉水项目的开发建设，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广东省河道管理条例》和《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和岸线保护与利用等相关规划，确保所在地区江河流域的防洪安全。
(2) 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范围内的管控要求
在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范围内从事建设活动，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要求，不得损害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得对其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构成破坏性影响。
在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范围内禁止进行下列活动：
a. 开山、采石、开矿等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活动；
b. 占用保护规划确定保留的园林绿地、河湖水系、道路等；
c. 修建生产、储存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工厂、仓库等；
d. 在历史建筑上刻划、涂污。
在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范围内进行下列活动，应当保护其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历史建筑；制订保护方案，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a. 改变园林绿地、河湖水系等自然状态的活动；
b. 在核心保护范围内进行影视摄制、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
c. 其他影响传统格局、历史风貌或者历史建筑的活动。
在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范围内涉及文物保护的，应当执行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
(3) 核心保护范围管控要求
对历史文化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应当区分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实行分类保护。历史文化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历史建筑，应当保持原有的高度、体量、外观形象及色彩等；
在历史文化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但是，新建、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除外，新建建筑高度原则上为两层及以下。城市、县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前，应当征求同级文物主管部门的意见；
在历史文化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拆除历史建筑以外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应当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审批历史文化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建设活动，审批机关应当组织专家论证，并将审批事项予以公示，征求公众意见，告知利害关系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公示时间不得少于20日；
县人民政府应当在历史文化名村核心保护范围的主要出入口设置标志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移动、涂改或者损毁标志牌；
历史文化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的消防设施、消防通道，应当按照有关的消防技术标准和规范设置，确因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需要，无法按照标准和规范设置的，由县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会同同级建设主管部门制定相应的防火安全保障方案。
(4) 建设控制地带管控要求
在历史文化名村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设活动应符合历史文化名村保护管控方面的总体要求以及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范围内的管控要求；
建构筑物、格局、街巷、院落、水系、古树名木等的保护整治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新建、改建建筑在高度、体量、色彩等方面应与片区的历史风貌相协调，现状建筑改造、改建等建设活动不允许突破原有建筑高度，新建建筑建筑高度原则上控制在三层及以下，确需突破三层的应征求相关部门及公众意见。对已建成的与历史风貌不协调的多层和高层建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循序渐进的整治或改造，逐步恢复名村的空间格局和历史环境；
整治更新应有计划、分阶段进行，避免大拆大建、避免统一的穿衣戴帽，历史遗存的活化利用，不应超出其可承受限度。
(5) 环境协调区管控要求
历史文化名村环境协调区内的建设活动应符合历史文化名村保护管控方面的总体要求。
环境协调区应重点保护现有植被、山势、水系和田园风光，相关建设活动应尊重现状建筑肌理，促进区域内的建筑风貌特色与历史文化名村的传统建筑风貌协调与统一。
在环境协调区内的建设活动涉及文物保护的，应当执行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
[bookmark: _Toc93479597][bookmark: _Toc93519269][bookmark: _Toc93519251][bookmark: _Toc93518458][bookmark: _Toc17188]五、文物古迹和历史环境要素保护
（1） [bookmark: _Toc93518459]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和推荐传统风貌建筑的保护名录
刁田村现存传统建筑16处，其中3处为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推荐张家祠（达德围）为历史建筑，日升围、善继围、敦厚围、万石围4处传统民居为传统风貌建筑。
（2） [bookmark: _Toc93518460]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划定
[bookmark: _Hlk194503054]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范围，以省、市、县等各级人民政府公布的具体范围为准，不作变更。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自登记公布之日起1年内，由县级文物主管部门建立记录档案，做出标志或者说明，制定具体保护措施，并公告施行。
历史建筑及传统风貌建筑的保护范围为历史建筑及传统风貌建筑本身及核心保护范围，根据保护需要划定建设控制地带。推荐历史建筑及传统风貌建筑线索参照历史建筑及传统风貌建筑的保护范围执行。
（3） [bookmark: _Toc93518461]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和推荐传统风貌建筑保护控制措施
不可移动文物：对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敦善围（人民大厦）、朝阳第、松竹围，应设立标志和保护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损坏或者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建筑本体，建设工程选址，应当尽可能避开不可移动文物；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应当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应科学评估不可移动文物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以及保存状况，提出不可移动文物的场地环境、平面布局、立面形式、装饰细部等具体的修缮维护要求，进行修缮保护时，应遵循“保持原貌、维持现状、最小干预”的原则，尽量保护好文物本体结构，保持文物原始风貌和周边环境，避免其受到破坏。所有修缮维护、设施添加或结构改变等行为均不得破坏其历史特征、艺术特征、空间和风貌特色，所有权人应按照保护要求负责不可移动文物本体的维护和修缮，所有权人不具备维护和修缮能力的，由兴宁市石马镇规划主管部门负责采取措施进行保护。保护范围内原则上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如实有必要，所进行的新建、扩建、改建的建筑，应在高度、体量、立面、材料、色彩、功能等方面与不可移动文物相协调，并不得影响其展示；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和建设工程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风貌的影响程度，经国家规定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依照生态环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历史建筑：应遵守《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广东省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保护利用工作指引（试行）》的保护控制规定，并应当保持原有的高度、体量、外观及色彩等，不得损坏或者擅自迁移或拆除。
对历史建筑进行外部修缮装饰及改变历史建筑结构的，应当经兴宁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进行下列活动：在历史建筑上刻划、涂污；在历史建筑内堆放易燃、易爆和腐蚀性的物品；拆卸、转让历史建筑的构件；擅自对历史建筑进行外部修缮装饰、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擅自迁移、拆除历史建筑；其他损害历史建筑的活动。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对厚义围、善继围、滋德第、万石围、四角楼、日升围、荫城围、孝安围、明德堂、靖献围、近日围、张家祠（达德围）、敦厚围为主的现存传统建筑建立档案，设立标识。对建筑本体组织修缮，修缮应保持和延续建筑外观风貌特征，保护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细部构件、装饰物等，其内部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允许进行改善和更新，以改善居住和使用条件，适应现代的生活方式。个人不得随意损毁或破坏原有的建筑本体的风貌、格局。在保护范围内，原则上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如实有必要，所进行的新建、扩建、改建的建筑，应在高度、体量、立面、材料、色彩、功能等方面与不可移动文物相协调，并不得影响其展示。
推荐传统风貌建筑：对日升围、善继围、敦厚围、万石围4处推荐传统风貌建筑建立档案，设立标识。对建筑本体组织修缮，修缮应保持和延续建筑外观风貌特征，保护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细部构件、装饰物等，其内部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允许进行改善和更新，以改善居住和使用条件，适应现代的生活方式。个人不得随意损毁或破坏原有的建筑本体的风貌、格局。在保护范围内，原则上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如实有必要，所进行的新建、扩建、改建的建筑，应在高度、体量、立面、材料、色彩、功能等方面与不可移动文物相协调，并不得影响其展示。
（4） [bookmark: _Toc93518462]历史环境要素的保护名录
包括6处古井、2棵古树、1段古阶梯、1段古道路面。
表5-1：历史环境要素的保护名录
	序号
	其他文物
古迹
	年代
	位置
	使用
情况
	保存
情况
	备注

	1
	日升古井
	清代
	日升围
	使用中
	较好
	——

	2
	松竹围古井
	清代
	松竹围北侧
	使用中
	较好
	——

	3
	四角楼南侧古井
	清代
	四角楼南侧
	使用中
	较好
	——

	4
	万石围南侧古井
	清代
	万石围南侧
	使用中
	较好
	——

	5
	朝阳古井
	清代
	朝阳第东侧
	使用中
	较好
	——

	6
	滋德第古井
	清代
	滋德第东侧
	使用中
	较好
	——

	7
	善继围阶梯
	清代
	善继围
	使用中
	一般
	——

	8
	朝阳第路面
	清代
	朝阳第
	使用中
	一般
	——

	9
	朴树
	——
	善继围北侧
	三级保护古树
	好
	树龄250年，为国家三级保护古树

	10
	山牡荆
	——
	朝阳第北侧
	三级保护古树
	好
	树龄250年，为国家三级保护古树


（5） [bookmark: _Toc93518463]历史环境要素的保护范围
（1）对古井的保护范围：古井井口外沿向外延伸5米为保护范围。
（2）对古树的保护范围：规划根据古树名木的树种特性、树冠大小及生长状况，提出保护措施，划定树冠以外3—5m或树干以外8—15m为保护范围。
（3）对古阶梯、古道的保护范围：古阶梯、古道本体向外延伸2米。
（6） [bookmark: _Toc93518464]历史环境要素的保护要求
（1）古井的保护要求：不得填埋、破坏古井，并保持其原有材料和风格；保持保护范围内历史风貌格局，不得进行新建、改建等活动；建设控制地带内应拆除或搬走周边对古井景观有影响的物质因素，在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与其历史风貌相冲突。
（2）古树的保护要求：组织专业人员调查摸清村内古树数量，对符合《兴宁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的古树名木实施挂牌保护，必要时可采用围栏保护。
（3）古阶梯、古道的保护要求：运用本土材料，修复和恢复古阶梯、古道原貌；沿古道沿线设置标志系统，起到警醒提示作用；合理开发利用古道，避免过度开发对古道造成破坏。
[bookmark: _Toc12501]六、优秀传统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1） [bookmark: _Toc93518466]优秀传统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内容
[bookmark: _Hlk93516621]包括传统艺术、传统工艺和传统民俗的保护，主要有石马山歌、石马洞藏米酒工艺、舞狮、升灯仪式、接花灯、编织工艺、制作花灯工艺等。
（2） [bookmark: _Toc93518467]优秀传统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
表6-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一览表
	序号
	遗产体系
	类型
	级别
	名称
	保存状况

	1
	传统文化资源
	非物质文化遗产
	市级
	石马山歌
	一般

	2
	
	
	市级
	石马洞藏米酒工艺
	完好

	3
	
	
	市级
	编织工艺
	一般

	4
	
	
	市级
	升灯仪式
	一般

	5
	
	
	市级
	接花灯
	一般

	6
	
	
	未定级
	舞狮
	较差

	7
	
	
	未定级
	制作花灯工艺
	较差

	8
	
	优秀传统文化
	未定级
	崇文重教活动
	一般

	9
	
	
	未定级
	民间故事
	一般

	10
	
	
	未定级
	名人事迹
	一般


（3） [bookmark: _Toc93518468]优秀传统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
（1）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运用图片、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全面和系统的认定、记录、建档，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并妥善保存相关实物和资料。
（2）对通过调查或者其他途径发现的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应当建立濒危项目目录，制定专项抢救保护方案，及时收集有关实物和资料，采取措施予以抢救性保护。
（3）支持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为其授徒、传艺、资料整理、出版等活动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组织开展交流、培训等活动，支持其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支持其开展传承、传播活动的其他措施。
（4）鼓励支持传统手工技艺与现代制造工艺的有机融合，加强成果转化，挖掘其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提高代表性项目的传承和再创造能力。
（5）发展乡村旅游、生态旅游、研学旅游，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展创作、改编、出版、翻译、展示、表演、产品开发、旅游观光等活动，应当尊重其形式和内涵，保持其原有的文化生态和风貌。


[bookmark: _Toc93519256][bookmark: _Toc93519274][bookmark: _Toc93518484]附 表
[bookmark: _Toc93518485][bookmark: _Toc93519275]附表1：村域保护要素一览表
	1
	物质文化遗产要素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敦善围（人民大厦）、朝阳第、松竹围

	2
	
	推荐历史建筑
	张家祠（达德围）

	3
	
	推荐传统风貌建筑
	日升围、善继围、敦厚围、万石围

	4
	
	其他传统建筑
	近日围、四角楼、孝安围、明德堂、荫城围、靖献围、滋德第、厚义围

	5
	
	历史环境要素
	6处古井、2棵古树、1段古阶梯、1段古道路面

	6
	非物质文化要素
	非物质文化遗产
	石马山歌、石马洞藏米酒工艺、舞狮、升灯仪式、接花灯、编织工艺、制作花灯工艺

	7
	
	优秀传统文化
	崇文重教活动、民间故事、名人事迹



[bookmark: _Toc93519276][bookmark: _Toc93518486]附表2：历史文化保护控制线划定要素表
	序号
	类型
	对象
	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1
	名村保护线
	刁田村历史文化名村
	面积8.17公顷。为保证重要文物古迹的完整和安全所必须控制的周围地段，北至近日围南部村道，南至敦厚围，西至四角楼，东至敦善围（人民大厦）东部村道。保护内容为：名村的空间街巷格局及景观风貌；敦善围（人民大厦）、朝阳第2处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日升围、善继围、张家祠（达德围）、敦厚围、万石围共5处保存相对较好的特色古民居及周边环境。
	面积17.93公顷。从主要景观视点向四周眺望时景观的完整性，形成建筑—院落—水塘—农田的历史格局的角度考虑，将村落的其他建成区域以及与名村联系紧密的其他要素集中分布区域划为建设控制地带，是未来村落需要重点建设控制的区域。保护内容为名村的历史格局、环境、历史风貌；环绕名村的山体和农田。

	2
	文物保护线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敦善围（人民大厦）
	以文物本体为中心，分别向四周延伸5米的范围
	保护范围向四周延伸10米范围

	3
	
	
	朝阳第
	以文物本体为中心，分别向四周延伸5米的范围
	保护范围向四周延伸10米范围

	4
	
	
	松竹围
	以文物本体为中心，分别向四周延伸5米的范围
	保护范围向四周延伸10米范围


[bookmark: _Toc93519277][bookmark: _Toc93518487]
附表3：文物保护单位、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一览表
	序号
	建筑名称
	级别
	类别
	建筑年代
	占地规模（㎡）
	保存状况

	1
	敦善围（人民大厦）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古建筑
	宅第民居
	1914年
	4000
	完好

	2
	朝阳第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古建筑
	宅第民居
	道光十二年
	2430
	完好

	3
	松竹围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古建筑
	宅第民居
	乾隆年
	2800
	完好



[bookmark: _Toc93519279][bookmark: _Toc93518489]附表4：推荐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一览表
	序号
	建筑名称
	推荐级别
	建筑年代
	占地规模（㎡）

	1
	张家祠（达德围）
	历史建筑
	1919年
	1500

	2
	日升围
	传统风貌建筑
	清代
	3500

	3
	善继围
	传统风貌建筑
	清代
	1700

	4
	敦厚围
	传统风貌建筑
	清代
	1800

	5
	万石围
	传统风貌建筑
	1722年
	2500



[bookmark: _Toc93519280][bookmark: _Toc93518490]附表5：其他文物古迹一览表
	序号
	古迹名称
	年代
	位置
	类别
	保存情况
	备注

	1
	近日围
	清代
	李坑
	古建筑
	一般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0]无

	2
	四角楼
	清代
	健美
	古建筑
	一般
	无

	3
	孝安围
	清代
	健美
	古建筑
	一般
	无

	4
	明德堂
	清代
	李坑
	古建筑
	一般
	无

	5
	荫城围
	清代
	健美
	古建筑
	一般
	无

	6
	靖献围
	清代
	李坑
	古建筑
	一般
	无

	7
	滋德第
	清代
	健美
	古建筑
	一般
	无

	8
	厚义围
	清代
	健美
	古建筑
	一般
	无

	9
	日升古井
	清代
	日升围东侧
	古井
	较好
	无

	10
	松竹围古井
	清代
	松竹围北侧
	古井
	较好
	无

	11
	四角楼南侧古井
	清代
	四角楼南侧
	古井
	较好
	无

	12
	万石围南侧古井
	清代
	万石围南侧
	古井
	较好
	无

	13
	朝阳古井
	清代
	朝阳第东侧
	古井
	较好
	无

	14
	滋德第古井
	清代
	滋德第东侧
	古井
	较好
	无

	15
	善继围阶梯
	清代
	善继围
	古阶梯
	一般
	无

	16
	朝阳第路面
	清代
	朝阳第
	古路面
	一般
	无

	17
	朴树
	——
	善继围北侧
	古树
	好
	国家三级保护古树

	18
	山牡荆
	——
	朝阳第北侧
	古树
	好
	国家三级保护古树


[bookmark: _Toc93518491][bookmark: _Toc93519281]
[bookmark: _GoBack]
附表6：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一览表
	序号
	遗产体系
	类型
	级别
	名称
	保存状况

	1
	非物质文化要素及传统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
	市级
	石马山歌
	一般

	2
	
	
	市级
	石马洞藏米酒工艺
	完好

	3
	
	
	市级
	编织工艺
	一般

	4
	
	
	市级
	升灯仪式
	一般

	5
	
	
	市级
	接花灯
	一般

	6
	
	
	未定级
	舞狮
	较差

	7
	
	
	未定级
	制作花灯工艺
	较差

	8
	
	优秀传统文化
	未定级
	崇文重教活动
	一般

	9
	
	
	未定级
	民间故事
	一般

	10
	
	
	未定级
	名人事迹
	一般



		17
